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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下為營辦者和資歷頒授機構就根據《學術及職業資歷評審條例》(第592章)通過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歷評審局（下稱「評審局」）評審，或正接受評審的課程，以

獲取資歷架構認可及載列於資歷名冊的資歷，提供宣傳指引。 

 

2. 凡有意為根據《學術及職業資歷評審條例》(第 592 章)通過評審，或正接受評審的

課程進行宣傳之營辦者和資歷頒授機構，均須採納及遵守本指引。 

 

3. 本指引不適用於正尋求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就《專上學院條例》(第 320 章)之批

准以開辦的新學位課程。根據《專上學院條例》(第 320 章 )  註冊的院校須避免在

其新學位課程未獲得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批准前進行推廣及宣傳。 

 

4. 營辦者和資歷頒授機構就課程獲得評審局評審資格後，方可宣稱該課程已通過評

審局評審。 

 

5. 宣傳材料是指向所有或部分公眾人士（包括互聯網使用者）傳遞不論是否涉及收

費的任何形式（包括電子媒介）之材料，目的為推廣課程以其令報名人數增加或/ 

及令相關營辦者或資歷頒授機構得益。 

 

6. 任何宣傳材料所提供的資料及傳達的訊息必須準確，並與遞交評審局之評審文件

一致。 

 

7. 宣傳材料不可含有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描述、陳述或舉例以誤導公眾，使其錯誤理

解相關課程的認可或評審資格。 

 

8. 營辦者和資歷頒授機構如欲於其宣傳材料內提及有關課程已獲得評審局之評審資

格時，可使用以下陳述：「（課程名稱）已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歷評審局評審， 

評審資格有效期為（年/月）至（年/月）」。 

 

9. 營辦者和資歷頒授機構如欲宣傳一組已通過評審局評審的課程，可使用以下陳述：

「（已通過評審的相關課程數目）個課程已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歷評審局評審，

課程名稱及其評審資格有效期可參閱（網址）」。 

 

10. 任何宣稱獲得評審局之評審資格的聲明只適用於已通過評審的相關課程，而並非

有關已評審及正接受評審課程的宣傳指引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6799165D2FEE3FA94825755E0033E532/82102F70A92CA83E482575EF001FF6CB/%24FILE/CAP_592_c_b5.pdf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6799165D2FEE3FA94825755E0033E532/82102F70A92CA83E482575EF001FF6CB/%24FILE/CAP_592_c_b5.pdf
http://www.linguee.com/chinese-english/translation/%E8%A8%BB%E5%86%8A.html
http://www.linguee.com/chinese-english/translation/%E9%81%BF%E5%85%8D.html
http://www.linguee.com/chinese-english/translation/%E5%82%B3%E9%81%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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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營辦者或資歷頒授機構。因此，「（營辦者/資歷頒授機構名稱）已通過香港學術及

職業資歷評審局評審」及類似的陳述屬不正確和誤導。 

 

11. 營辦者不得於任何刊物、廣告或其他宣傳材料使用評審局之標誌。 

 
12. 營辦者或資歷頒授機構如欲在有關課程的評審程序完成前為該課程進行宣傳，必

須符合以下兩項條件： 

 

(a) 營辦者或資歷頒授機構已取得評審小組就該課程所發出之中期報告，而該報告並

無附帶任何「先設條件」；及 

(b) 其宣傳材料須包含以下聲明：「課程的評審資格尚待香港學術及職業資歷評審局

最後批准」。 

 

13. 營辦者或資歷頒授機構如欲為其已獲資歷架構認可的資歷刊登廣告，請參閱「有

關 資 歷 架 構 的 宣 傳 指 引 」 （ 該 指 引 已 上 載 於 「 資 歷 名 冊 」 網 站

http://www.hkqr.gov.h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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